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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
今日聊城 C07

全市青歌赛23 日报名截止
报名地点：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，18-35 周岁的市民均可报名

本报聊城 7 月 13 日讯(记者
凌文秀)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
90 周年，展示当代青年的精神风
貌，聊城市文广新局拟举办 2011
年聊城市青年歌手大赛暨山东省
齐鲁风情歌手大赛选拔赛，7 月 23
日前报名。

据了解，本届青歌赛由聊城市

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，聊城市
群众文化艺术中心、聊城市群众艺
术馆、聊城市音乐家协会承办，大
赛形式为美声、民族、通俗及原生
态歌曲的独唱或者 4 人以内的组
合。凡年满 18 周岁-35 周岁的专
业或业余歌手均可报名，大赛分初
赛、复赛、决赛三个阶段进行，初赛

阶段由各县市文化馆自行组织选
拔。省直院团及高等音乐院校可作
为独立单位参加。要求参赛歌曲及
内容积极健康向上、符合社会和谐
发展主题，唱法不限。

报名时间为 7 月 23 日前，复
赛时间是 7 月 26 日，7 月 30 日晚
在人民广场南侧举行决赛。本次大

赛设一等奖 3 名，二等奖 4 名，三
等奖 6 名，共 13 名。获得一、二等
奖的选手参加山东省音乐家协会
举办的 2011 年“第八届山东省齐
鲁风情青年歌手暨新作品演唱大
赛”。

报名方式：各县(市、区)文广
新局负责本区域内报名，选送 3-5

名参赛选手并选派一名领队，于
2011 年 7 月 23 日前将报名表报
送聊城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。市直
参赛选手持本人身份证于 2011 年
7 月 23 日前报名。报名地点：聊城
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(聊城市钓鱼
台宾馆一楼 101 室；电话 0635-
8411014)。

本报聊城 7 月 13 日讯(记者
凌文秀) 为巩固聊城市打击侵权
盗版工具书专项行动成果，日
前，聊城市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
组织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等单
位，到东昌府区、开发区等区
域，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实施专项
行动检查。

据工作人员介绍， 6 日，根
据举报线索，在开发区曹庄村发
现一印制、装订《现代汉语词
典》的黑窝点。工作人员当场将
李某印制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散
页 1000 余张、 PS 版 3 张及《现
代汉语词典》半成品约 500 余本
予以收缴，对当事人李某处以经
济处罚。日前，该印刷黑窝点已
经依法予以取缔。

下一步，聊城市“扫黄打
非”办公室组织市文化市场综合
执法局等单位会继续加大对印刷
市场和出版物市场的管理，净化
出版物市场。

非法印制《现代汉语词典》

开发区查处一黑窝点

13 日，在聊城
火车站，一个“小
候鸟”跟着妈妈过
检票口。据火车站
工作人员介绍，近
期迎来了暑运小高
峰，日发送旅客量
达 4 千多人次。其
中有不少利用暑假
探 亲 的 “ 小 候
鸟”。

本报记者 邹
俊美 摄

“小侯鸟”

启程

本报聊城 7 月 13 日
讯(通讯员 刘晓斌 记
者 刘铭) 五名男子结
伙在临清、冠县及河南省
南乐县专盯银行取款人，
进而飞车抢夺，两个月抢
劫现金 12 万元。近日，
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
判处主犯冯某无期徒刑，
其余四人均被判十年以上
有期徒刑。

经法院审理查明，去
年 7 月至 8 月中旬，冯
某、程某、郑某、杨某、
郭某预谋后分工，由杨
某、冯某负责进入信用社
或邮政储蓄所踩点选择作

案对象，程某、郑某在信用
社或邮政储蓄所外守候，
冯某发现作案目标后，打
电话给程某告知目标特
征，程某骑着无牌红色
125 摩托车载冯某或郑某
实施抢夺，郭某则开轿车
接应。五人结伙作案四
次，抢夺现金 1250 4 5
元、面额为 2000 元的定
期 存单 两 张和 面额 为
9000 元、 10000 元的定
期存单各一张。

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
审理认为，五名被告人以
非法占有为目的，抢夺他
人财物，抢夺数额特别巨

大，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夺
罪。

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
依法判处冯某无期徒刑，
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
没收个人部分财产，判处
程某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
处罚金 100000 元；判处
郑某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
处罚金人民币 100 00 0
元；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
二年零六个月，并处罚金
人民币 50000 元；判处郭
某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处
罚金人民币30000 元。一
审判决后，被告人冯某和
程某已上诉。

守在银行外专盯取款人
抢劫 12 万，五男子获刑

本报临清 7 月 13 日
讯(通讯员 徐辉 史振
顺 记者 刘铭) 一团
伙抢劫数次被公安机关打
掉，移送检察机关时，发现
两名同案犯均涉嫌严重犯
罪，检察机关遂向公安机
关督促抓捕。经法院一审，
两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
15 年和 13 年 6 个月。

去年 7 月，临清市人
民检察院在审查临清市公
安局移送起诉的李某等 4
人抢劫一案时，发现同案

犯刘某、张某涉嫌严重犯
罪事实，而公安机关未将二
人移送起诉。检察院遂依法
向公安机关发出《补充移送
起诉通知书》，并督促公安
机关及时将二人抓获。

案件起诉后，临清市人
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刘
某、张某同李某等 4 人于
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3
月，交叉结伙，驾乘摩托
车，手持砍刀、木棍等工
具，在临清、冠县等地采取
殴打、言语威胁等手段，多

次抢劫他人摩托车、手机、
现金等财物。被告人刘某
参与抢劫 4 次，其中入户
抢劫 2 次，涉案物品价值
共计 21200 元并致一人轻
伤；被告人张某参与抢劫3
次，其中入户抢劫 2 次，涉
案物品价值共计5620 元。

近日，经法院审理，一
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刘
某有期徒刑 15 年，并处罚
金 10000 元；判处被告人
张某有期徒刑 13 年 6 个
月，并处罚金 5000 元。

手持凶器入户抢劫
两男子获刑

这俩抢劫团伙全栽了


